
山 西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2020〕50 号 

 
关于举办山西师范大学首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 

通    知 

 

各学院： 

 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《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》，全面

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，落实“以本为本、四个回归”的要求，以“新工科、新农科、新医科、

新文科”建设理念为引领，聚焦教学创新、掀起学习革命，引导高校教师

潜心教书育人，形成卓越教学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，打造高校教学改革

的风向标, 全力推进高等教育“质量革命”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决定举办

“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”（以下简称大赛）。根据教育部、山西

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(附件 1)，现将校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参赛对象 

全校所有在职教师。主讲教师近五年对参赛的本科课程讲授 3 轮及以

上。以个人或团队形式报名，鼓励以团队形式参赛，团队成员包括 1 名主

讲教师和不超过 3 名团队教师。 

二、 参赛材料 

1．申报书。参赛教师基本情况、课程教学创新情况等（详见附件 3-1）。 

2．课程教学大纲。课程教学大纲需反映参赛教师教学思想、课程设

计思路和教学特色（具体要求见附件 3-2 ）。 

3．课程教学创新成果报告。课程教学创新成果报告应基于参赛课程

的教学实践经验与反思，全面体现课程教学的创新成效，注重体现以下三



方面内容：第一，明确说明课程教学创新解决了教学中的哪些“痛点”问

题，注重问题导向；第二，突出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贯彻“以学生为中心”

的教育理念，全面反映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创新思路、举措、效果及反思，

注重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；第三，通过基于数据、案例等证据的

可靠分析，说明问题解决的情况和效果，并分析其推广应用的价值。课程

教学创新成果报告须有摘要约 300 字，正文字数不超过 4000 字。 

4．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及相关材料。实录视频为参赛课程中 2 学时的

完整教学实录（约 90 分钟的 1 个视频或分别约 45 分钟的 2 个视频，视频

格式标准详见附件 3-3 )。实录视频须在真实的高校课堂环境中录制，有

参赛主讲教师出镜、有师生互动的镜头，能够充分体现“以学生为中心”

的教学创新，严禁“表演式”课堂。相关材料包括：课堂教学实录视频信

息表（详见附件 3-4)、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内容对应的教案和课件，以及其

他有助于表明课堂教学内容、教学过程、教学效果的材料。 

三、比赛安排 

  1．网上报名阶段（即日起至 12 月 5 日） 

    本次比赛通过指定网站报名，所有参赛材料均通过报名网站提交。具

体网址及操作流程另行通知。 

2．网络评审(12 月 6 日至 12 月 11 日) 

参赛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将课堂教学实录视频、课程教学创新成果报告

等材料上传到大赛报名系统，由专家评委进行网络评审。其中，课堂教学

实录视频占总成绩 50%，课程教学创新成果报告占总成绩的 15%。具体评

审标准见附件 2。 

3．现场评审（12 月 18 日） 

以教学创新设计汇报为主。参赛教师结合教学大 纲和教学实践，全

面说明整门课程的设计思路，突出教学改革与创新，展示相关过程性支撑

资料。汇报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，专家评委提问交流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。

教学创新设计汇报占总 成绩的 35%。具体评审标准见附件 2。 

四、奖项设置 

校赛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教学活动创新奖、教学学术创新



奖、教学设计创新奖。获奖教师将择优推荐参加省赛和国赛。 

五、 其他事项 

1．请各学院认真做好备赛工作，严格审查参赛教师相关材料。参赛

教师应保证教学创新设计相关材料的原创性，不得抄袭、剽窃他人作品，

如产生侵权行为或涉及知识产权纠纷，由参赛教师自行承担相应责任。 

2．请各学院于 12 月 5 日前将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校赛推

荐教师汇总表（附件 4）盖章后交教务处实践科，电子版发送至

361001759@qq.com。 

联系人：王虎，联系电话：2051260 

 

附件： 

1.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转发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发《关于举办首届

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通知》的函》的函 

2.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评分标准 

3-1．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申报书 

3-2．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教学大纲（模板） 

3-3．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课堂教学实录视频标准 

3-4．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课堂教学实录视频信息表 

4．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校赛推荐教师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教  务 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6 日 


